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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立法的发展 

•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程 

• 国外气候立法案例介绍 

• 对中国气候立法的公众参与的建议一览 

• 推荐阅读材料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立法的发展 

 1992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 

 1997年 通过《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就
《公约》做出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细则 。 

 2007 年 通过“巴厘路线图”：提出减缓、适应、资金
与技术四个要点 

 2009年 达成《哥本哈根协议》 

 2010年 创建“绿色气候基金” 

 2011年 德班平台 

 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 确定后2020年有约束力的减排目
标 

 

 



国外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专项立法模式 

英国 日本 韩国 

2008年 《气候变化法》 ： 

1. 系统规定英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法律制度框架。 

2. 确定英国温室气体的减
排目标， 

3. 确定碳预算制度、报告
制度及碳排放交易制度， 

4. 规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 

5. 明确废物减量化和再循
环利用的财政刺激计划， 

6. 创设应对气候变化的专
门机构。 

 

《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 
综合性法律：1993年11月 
《环境基本法》 
专项法：1998年10月《地

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
明确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的基本方针与政策，规定
了治理主体职责，确定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温室气
体总排放量的公告制度等。 

相关立法：《能源政策基
本法》、《关于促进新能
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
《日本电力事业者新能源
利用特别措施》 
 

《绿色经济增长法》 
1. 绿色增长基本战略， 

2. 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
与计划 

3. 能源政策基本原则与计
划 

4. 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及
国民的责任 

5. 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和适
应对策 

6.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限制
与交易制度 

7. 温室气体排放量与能源
使用量报告制度等 

 



国外气候变化立法的启示 

 

 

分散立法模式 

美国 欧盟 

美国法律中有体现气候变化立法要求的
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立法体系： 
 
《能源政策法》、 
《清洁空气法》、 
《环境政策法》、 
《清洁能源安全法》、 
《温室气体强制报告规则》等 

欧盟议会通过的“能源气候一揽子计
划”，包括： 
 
《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修正案》、 
《碳捕捉与封存法律框架》、 
《汽车二氧化碳排放法》、 
《可再生能源指令》、 
《燃料质量指令》、 

《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任务分配决定》
等 



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对中国的影响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冰川面积缩小了 10%以上，
并自 90 年代开始加速退缩。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北方水资源短缺和南
方季节性干旱加剧，洪涝等灾害频发，登陆台风强度和
破坏度增强，农业生产灾害损失加大，重大工程建设和
运营安全受到影响。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2009年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40%—45%;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并种植4000万公顷森林来吸
收二氧化碳。 

 

 2014年 2030年左右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

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气候治理组织历史沿革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02年，国务院核准了《京都议定书》 

 1990年 “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 

 1998年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 

 2007年 “国家应对指标后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2007年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2008年  设置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0年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协调联
络办公室 



中国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  
 2007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8年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 

 2010年1月 社科院正式启动气候变化立法法案起草 

 2012年3月 社科院将草案意见稿全文公布 

 2014年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草案已经 

 



中国相关能源与资源法律 
 《节约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森林法》 

 《草原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行动 

 地方性法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 

 《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 

 《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 

 

 地方气候变化立法 

 2010年《青海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2011年《陕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NGO: 气候变化治理主体建议 
一、公民教育的普及 （以学校为媒介，社会为媒介两方面） 

二、企业平台建设和引导 

a) 政企沟通平台的建立完善 

b) 政府监管平台的建立完善 

c) 企业资金技术扶持奖励机制的建立完善 

三、非政府组织规范发展 

a) 完善体制、制度建设，改变非政府组织生存艰难的现状。 

b) 鼓励非政府组织在法律与政策框架内积极有序地开展活动。 

c) 推进公众参与，发挥环保非政府组织的能动性。 

d) 加强引导和监督，建立良性发展机制。 

e) 非政府组织要积极争取资源进行自身的能力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建立和完善内部和外部监
督机制，增强透明度，赢得公众信任。 

四、专家学者展开有层次的研究 

a) 建立专家库 

b) 信息交互平台和定期沟通机制 

c) 问题导向的资金资助体制 

五、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的协调 

a) 资金支持 

b) 技术（理念）支持 

 

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  



智库：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的规定方式 

 公众参与的形式与环节 

 公众参与的制度构建 

 

 应当加强社会参与的宣传教育 

 公众参与的意识培育和能力建设 

 公众参与的政府保障 

 公众参与法律体系的建设 

 
来源：常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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